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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鼓勵電機資訊學院(簡稱本院)學生積極參與專題研究與製作，發展創意

學習、推展實作訓練，以培養「創新整合電機、電子與資訊領域專題實務」

之院學生核心能力，促進本院師生於專題研究教學、訓練上互相觀摩交

流，特訂定「國立宜蘭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專題研究競賽實施要點」。 

第二條 參賽資格: 

凡本院大學部專題經系上專題初賽推薦組別(4人以上)始得參加競賽，各

系參賽組數共計 11組(電子系 4組、電機系 4組、資工系 3組)，為激勵

學生 VIP垂直整合學習，每組應包含一位碩士或大四學生。 

第三條 報名方式: 

各系專題初賽與學院專題複賽之間隔時程為 2 週，請各組於競賽前一週

禮拜三下午 5點以前，檢附有高教深耕計畫 logo 之 A0海報(.pdf)、專題

成果報告檔(.pdf +.word)與紙本書面 6份繳交至學院，再由學院統一採郵

寄審查方式進行，逾期不得補件。 

第四條 報名文件: 

秉持公平原則，所有參賽之作品(包含決賽簡報)以及照片、圖檔、影音資

料內容、檔名等，均不得使用科系名稱或 LOGO、學號、指導老師姓名，

或可明顯推測科系之相關訊息。 

第五條 競賽評分委員: 

建立評審資料庫，初賽評審不得擔任複賽評審委員，且不得連任。由各

系推薦兩位評審名單，以業界代表為優選，再由學院勾選指派 3位，學

院視經費狀況得增加評審為 6位。 

第六條 評分方式: 

專題複賽成績依個別評審委員成績高低換算名次，以各委員評分名次加

總，自動產生前 3名、第 4名到第 6名最佳特殊獎與 5組佳作，同分參



酌採原始總分。評分方式依照電機資訊學院 VIP 專題競賽評量表實施。 

第七條 獎勵方式:  

一、評審需給予各組優缺點書面建議，由院辦彙整所有評審建議後，公

告給予各組參賽同學參考。 

二、專題複賽結果採公開頒獎方式，前三名作品優缺點需予以公開講評

與建議。專題製作競賽獎金依當年經費公告之，每組獎狀每人乙張。 

第八條 競賽事項: 

一、格致大樓一樓，參賽組位置，由主辦單位安排。會場佈置時間如有    

貴重設備請自行安排人員看管，以免發生遺失或損壞。 

二、參賽組別應於競賽前三天至場區做實體網路線測試，自備線材等工 

具。每組配置展示板 1 面(張貼 A0 尺寸海報)、桌子 1 張(60cm× 

180cm)、2 張椅子、電源 1 孔(110v) 。 

三、有關參展作品之科系、指導老師等簡介，請勿自行繕寫張貼於板面

及桌面，編號、組別由主辦單位統一標示，以維護評審公平性。 

四、簡報解說、委員講評採用現場直播，現場展示以全程錄影供閱。 

第九條 特別事項:  

一、參賽作品不得抄襲任何他人已發表或未經發表的專題報告及數據。 

二、參賽得獎書面資料、海報、錄影得不予退還，無償提供本院作為相關

展覽及宣傳使用。 

三、複賽隊伍應積極協助並參與校內外展示等相關活動。 

第十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

